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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71    证券简称：*ST 大洲   公告编号：临 2020-080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 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与黑龙

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牛业”）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日常关联

交易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恒阳”）、控股

子公司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阳优品”）向恒阳牛

业销售冷冻猪肉、牛肉。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恒阳优品从恒阳牛业及其全资子公司购买冷冻猪肉、牛肉

产品。 

因恒阳牛业的全资子公司众多，由于全部是同一实际控制人陈阳友先生，因

此以下简化为同一位关联人即恒阳牛业。 

2020 年度预计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0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销

售冷冻猪肉、

牛肉 

恒阳牛业

及其全资

子公司 

销售 

保障公司该

项业务收入

毛利率不低

于 3% 

10,600.00 589.08 10,8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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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购

买冷冻猪肉、

牛肉 

恒阳牛业

及其全资

子公司 

购买 

同质量产品

价格等于或

略低于竞品

价格 

160.00 21.35 6.46 

合计    10,760.00 610.43 10,870.81 

2019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

人销售

冷冻猪

肉、牛

肉 

恒阳牛

业及其

全资子

公司 

销售 10,864.35 20,000.00   40.74% 45.67% 

日期：

2019 年 4

月 29 日，

网站：巨

潮资讯

网，编

号：临 

2019-054 

向关联

人购买

冷冻猪

肉、牛

肉 

恒阳牛

业及其

全资子

公司 

购买 6.46 28.00           0.02% 76.92% 同上 

合计   10,870.81 20,028.00  18.43% 45.72% 同上 

其他说明 
本年度全资子公司上海恒阳贸易有限公司因货物质量原因，

向恒阳牛业退货 39,402,989.77元，并已全额收回相应货款。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与恒阳牛业及其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完成金

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恒阳牛业占用了上市公

司资金，且一直未归还，公司减少了与其的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独立董事经核查，公司与恒阳牛业及其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的实际完成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恒阳

牛业占用了上市公司资金，且一直未归还，公司减少了与其

的交易。 

2、本公司下属控股企业与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物流”）承

担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本田”）货物运输及仓储服务。 

2019 年度实际发生情况（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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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

提供货物

运输仓储

服务 

新大洲

本田 

运输、

仓储 
8,412.74 7,500.00 30.24% 12.17% 

日期：

2019 年 4

月 29 日，

网站：巨

潮资讯

网，编号：

临 

2019-054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原副董事长赵序宏先生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离职，赵序宏先生同时

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长。至 2019 年 12 月 23 日前本公司与新大洲本田具有关联

关系。自 2019 年 12 月 24 日起本公司与新大洲本田不再具有关联关系。 

（二）审议情况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关联董事无需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上述第（1）项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

该关联股东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2、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上述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 

（2）2020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因无关联董事所以不存在

回避表决。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要求公司 2020 年度的相关交易杜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我们同意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公司名称：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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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2,560.12 万人民币 

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讷河市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牛、羊屠宰加工；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速冻果

蔬制品)]生产；保鲜肉、冷藏肉、冷冻肉、冷却肉销售、冷藏；冷冻肉、食品机

械、包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农产品(粮食除外)收购；仓储服务；调味品生产(该

企业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资企业) 

主要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陈阳友间接持有恒阳牛业的 34.8935%股权，

陈阳友先生是恒阳牛业的实际控制人。 

恒阳牛业成立于 2005 年 7 月 26 日，主要从事牛肉产业。恒阳牛业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表： 

 2019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455,76.90 177,794.06 

净利润（万元） -85,078.37 6,679.11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81,869.92 166,680.84 

总资产（万元） 313,981.34 415,117.0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现持股 10%以上股东（报告期内为第一大股东）

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陈阳友先生同为恒阳牛业实

际控制人、同时担任恒阳牛业法定代表人，关联人恒阳牛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经核实，恒阳牛业是失信责任主体，且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因此，

自 2019 年起与恒阳牛业的关联交易都采取先款后货的交易形式。 

2．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序宏 

注册资本：12,946.50 万美元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 188 号 

经营范围：生产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助力车、发动机及其零

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及零部件并提供售后服务；研究开发与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助力车、发动机及其零部件有关的技术并提供研究成果；进口、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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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或者其子公司生产的摩托整车以及其零部件，并提

供售后服务；根据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的委托向零部件厂商提供的、与用

于 Honda 品牌产品的批量生产零部件、维修用零部件有关的质量维持和采购方

面的技术咨询及相关附带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新大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日本本田技研工业株式

会社持有 40%股权，其全资子公司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0%

股权，合计持有 50%股权。 

新大洲本田成立于 2001 年 9 月，主要从事摩托车及其发动机的生产和销售

业务。新大洲本田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2019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523,430.35 450,096.39 

净利润（万元） 20,780.75 666.50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188,072.94 167,813.60 

总资产（万元） 413,841.33 363,315.61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原副董事长赵序宏先生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离职，赵序宏先生同时担任新大洲本田董事长。至 2019 年 12 月 23 日前本公

司与新大洲本田具有关联关系。自 2019 年 12 月 24 日起本公司与新大洲本田不

再具有关联关系。 

经核实，新大洲本田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恒阳牛业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肉类商品进口/购买及销售 

甲方、购货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乙方、委托采购方：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 

1. 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 

1.1 本合同所称商品为冷冻猪肉、牛肉，指所有由供货方生产或销售的带骨

猪肉、牛肉，去骨猪肉、牛肉和猪、牛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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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进口或购买的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以购货方与乙方指定

的供货方签订的进口合同为准。乙方承诺，保证委托购货方进口、购买的货物符

合中国国家政策法律规定，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

济和法律责任。乙方负责向购货方提供商品的详细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商品

检验等技术指标，对品质及数量负全部责任。乙方不得因商品的质量或数量等问

题而拒不付款提货或不履行本合同所规定有关义务。 

1.3 销售商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以购货方与乙方签订的销售合同

为准。 

2. 费用结算方式： 

2.1 提货及付款 

乙方根据销售合同，分批进行提货，在提货前根据提货比例向购货方结清货

款及其他费用。商品出库后，相关权利归乙方所有。 

2.2 汇率 

本协议所涉汇率以乙方提货日的即期汇率为准进行结算。 

（二）肉类采购 

需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恒阳优品电子商务（江苏）有限公司       

供方：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                          

供需双方约定，需方向供方购买冷冻猪肉、牛肉。 

1. 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及价格： 

1.1 本协议所称商品为由供货方生产或销售的各类猪、牛肉调理品和其他食

品。 

1.2 供需双方交易的商品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以供需双方签订

的具体采购合同为准。  

2. 质量标准：供方承诺，所销售产品符合国家相应的质量及检验检疫标准。 

3. 货物交付： 

3.1 供方承诺，货物送到需方指定的交货地点，交货具体地点由双方采购合

同约定。 

3.2 运费负担：供方负责到交货地的运费。 

3.3 供方负责在交货前的储存和运输，保证货物质量及包装完好。供方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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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5%货款后 2个工作日内交付合同约定货物。 

3. 货款结算方式：  

采购合同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需方向供方支付总货款的 15%作为定金。 

货物完全交付需方后，需方当日需向供方支付完剩余货款。 

同时，供方向需方提供货品的报关单及进出口产品的检验检疫证明。 

需方应将货款依上述约定支付至供方指定账户，供方应在采购合同上提供账

户信息。 

4. 发票出具 

供方需将发票随同货物一起交给需方，付款遵循先款后票的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均是依据双方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发生

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

其他非关联方的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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